
第26卷 第3期 

2OO4年 6月 
重 庆 建 筑 大 学 学 报 vo1．26 No．3 

—

Jou
—

rn
— —

al of Chongqing Jianzhu Univemitv Jun
．2004 

关于我国水资源刑法保护的完善 

邓 禾， 黄锡生， 峥 嵘 
(重庆大学 法学院，重庆 4O0044) 

摘要：近年来，水资源的问题引起了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基于行政手段和民事手段的局限 

性 ，杜绝 水资源的 污染和破 坏活动 ，依 靠刑 法手段保 护水 资源成 为社 会发展 的必然。论述 了刑 

法保 护水资 源的必要 性和现行 刑法在 水 资源保 护 问题 上 的缺 陷，并在 此基 础 上提 出了完善 水 

资源保护刑事立法的若干建议 ，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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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rther Perfection on the Criminal Protection 

of W ater Resource in Cllina 

DENG He，HUANG Xi—sheng，ZHENG R0ng 

(College of Law，Chongqing University，Chongqing 0044，P．R．China) 

A ct：In recent years，more and more people pay attention to the pollution and destruction of water resources． 

Due to lack of administrative law and civil law，it is necessary for the criminal law to deal with the water problems． 

In this paper，the necessity and shortage of protection of water resources by the criminal law is discussed．Then‘， 

based on the current criminal law，in this paper，some beneficial suggestions with the water liability principle ale 

pmpo~ ．The criterion by which to decide whether a person violates the criminal law or not as well as the water 

crimin~object and the water criminal objective conditions ale propo~ ． 

Keywords：water resources；criminal law protection；non——fault liability；criminal offence of illegal water drawing 

随着社会的发展，水资源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不可替代的基础性地位和作用逐步为人们所认识。 

同其他自然资源的保护一样，对水资源的法律保护主要体现在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三方面。 

但是长期以来，我国较重视水资源行政立法和民事立法的完善，而忽视了刑事立法的创新和改进。这不 

仅与日益凸显的水资源价值不相适应，而且也使我国水资源的刑事立法与国外立法有了较大的差距。 

基于此，本文拟从我国水资源刑法保护的必要性人手，对水资源刑法保护的完善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1 水资源刑法保护的必要性 

1．1 水资源重要性呼唤刑法保护 

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梯拉(John Krufilla)指出，任何环境资源价值都存在三种表现形式：一是可直接作 

为商品在市场上进行交换的环境资源产品，体现为直接使用价值(经济价值)；二是由于环境资源所具有 

的调节功能、载体功能和信息功能而形成潜在价值的资源，体现为间接使用价值(生态价值)；三是能满 

足人类精神文化和道德要求的资源价值，体现为存在价值和文化价值(社会价值)。这三种价值形式是 

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其中任何一种价值的缺失都会造成其它价值的流失和毁灭。水资源作为一种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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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同样应当是经济的、生态的和社会的三种价值形态的统一。 

1)水资源的经济价值，是指水作为资源对整个社会生产所起的作用。众所周知，水资源对于社会 

生产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国家的各项建设任何时候都不能够离开水资源。为此，世界各国都把水资源 

视为经济发展的生命线。随着经济的发展，水资源的使用量也在成倍地增加，这必将导致水资源的供需 

矛盾，引发各种社会问题，如中东、北非地区为争夺水资源而频频发动战争。就我国而言，水资源存在几 

“多”几“少”现象：总量多而人均占有量少，南方多北方少，夏天多冬天少，时间和空间分布极不平衡。且 

加快经济发展致使水量需求剧增，水资源问题在我国相当突出，水资源短缺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 

的瓶颈。水资源问题将严重影响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长远经济目标的实现。 

2)水资源的生态价值，即水资源作为生态环境要素存在而体现的价值，也就是水资源免受污染的 

价值。水资源作为一种自然资源是大自然的产物，是自然环境的一个要素，同时，水自身也形成一个有 

机的循环系统，即人们所说的水环境。无论水环境还是由水作为要素的自然环境，都是生物生存的必要 

场所。有些水资源本身以及水资源与周围的地形地貌一起往往会成为独特的自然景观，具有独一无二 

的观赏价值。一旦水资源遭到污染和破坏，致使固有的自然环境难以恢复，必将恶化人类的生存条件， 

直接威胁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还可能引发动植物死亡以至绝迹、土地沙化、盐碱化等严重后果，使生态 

环境恶化，产生一系列恶性连锁反应。 

3)水资源的社会价值，即水资源供生活消费所发挥的作用。水是一切生物生存的物质基础，生物 

生长的光合作用离不开水。人也不例外，水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的生活资料。有人做过试验，一个 

人不吃任何食物最多能活七天，而如果不喝水则仅能活一天，足见水对于生物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性。不 

仅如此，水资源还可以服务于人们提高生活质量，丰富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如人们可以利用水进行游 

泳、洗澡、划船、漂流等，以满足人们多方面的需要。一旦水资源遭到破坏，必将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甚 

至直接威胁人们的生命安全，造成巨大的损失，进而破坏社会秩序，影响整个社会的稳定。 

综上所述，水资源是生物生存不可替代的物质，是经济活动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是构成自然环境 

的基本要素之一，其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必须通过包括刑法保护手段在内的各种法律手段加强对水 

资源的保护，保护人们的生存环境和进一步发展的重要资源，以满足人们生产、生活等多方面的需要。 

1．2 现行法律手段对水资源保护不力要求刑法予以关注 

目前，保护水资源主要有民事、行政和刑事手段。应当说，民事行政手段作为保护水资源最主要最 

频繁使用的措施，在保护水资源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很大局限性。 

表现在：民法调整的是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其制裁措施主要基于对侵权行为造成损失 

的补偿和恢复，对侵权行为本身缺乏必要的惩罚和管制；行政救济手段对水事违法行为虽具有一定的惩 

罚性质，也有相应的管制措施，但其惩罚和管制的力度相对较轻，对某些严重的水事违法行为的惩处则 

显得力不从心。同时执法者权力常常受到地方保护主义的干预和影响，执法不力的现象普遍存在。于 

是，实践中水事侵权和水事违法行为比比皆是，水资源污染和破坏现象极为普遍。 

刑法保护的规范性和强制力是其他手段无法替代的。刑法保护措施是民事措施、行政措施保护水 

资源不能奏效的最后保障手段。刑法的惩罚、教育、指引、预测等独特功能决定了唯有刑事制裁，既具有 

对水资源违法行为的惩罚性，同时又有相当的管制性，对某些严重违反水资源保护的行为具有较大的威 

慑作用，能够显示出国家、社会对严重污染和破坏水资源的行为高度重视和严厉打击的强硬态度，更能 

够体现出保护水资源的坚强决心。刑法规定水资源犯罪及其刑事责任，是打击水资源犯罪的有力武器。 

1．3 水资源违法行为的严重性适于刑法手段调整 

当前，我国水资源污染和破坏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全国各大水系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有 

些河流甚至濒临废河的边缘，水质下降、地下水超采、城市地面下沉、生产生活用水危机、河湖干涸萎缩 

甚至断流等一系列已经严重影响人们生活质量和制约社会发展。尽管如此，许多单位或个人仍然视而 

不见，污染和破坏行为一如既往。有的单位和个人在遭受民事、行政制裁之后，为弥补自己所谓的“经济 

损失”或报复，对水资源的污染和破坏更是变本加厉。这些水资源的违法行为已不只是单纯的民事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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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行政违法行为，其行为危害的不仅仅是单个人的局部利益，而是整个社会整体利益，包括人们的生 

命财产安全、社会公共安全以及生态环境安全等多方面的利益。诸如此类的水资源违法行为社会危害 

性极大，将严重激化社会内部矛盾，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是一种严重的刑事犯罪行为，必须运用刑法手 

段予以严厉打击。因此，水资源违法行为的严重性决定了它适于刑法手段调整。 

2 现行水资源刑事立法的缺陷 

我国现行刑法对水资源的保护规定见之于刑法分则第六章和水法相关条款，同时还包括环境保护 

法及其它相关法规中一些原则性规定。这些规定对打击刑事犯罪、保护水资源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这 

些规定也存在一些缺陷，不利于水资源的切实有效的保护。 

2．1 《刑法》实行过错责任的归罪原则。不利于打击水资源刑事犯罪 

我国《刑法》针对水资源犯罪的认定采取的是过错责任原则，即以故意或过失作为犯罪构成的主观 

要件。如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仅以过失才构成此罪。然而，一方面实践中许多水资源污染和破坏行为 

虽然并不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而其结果仍然给国家、社会或公民个人带来严重的危害后果；不对这种 

行为加以制裁，不足以对公民的生命健康安全和国家、集体或个人的财产予以切实保护，不对此类行为 

加以制裁；不足以对所侵害水资源社会关系安全加以保护；不对此类行为加以制裁，不足以保护为该行 

为所破坏的水环境和水资源。另一方面，即便采用过错责任原则，也由于水资源破坏的隐蔽性和水资源 

污染危害的潜伏性和积累性，从而导致水资源违法行为实施后往往取证困难而使司法机关无法及时对 

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或者虽然抓获归案却因证据不足而不起诉、撤销案件，甚至作出无罪判决。这就 

无形中纵容了水资源犯罪，使本该受到刑事制裁的犯罪分子逃之天天，极不利于打击水资源刑事犯罪。 

2．2 《刑法》未将水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纳入保护范畴。对非法取水问题没有相关规定 

现行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规定，“违反国家规定，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 

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危险废物，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 

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处三披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 

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这是对水污染犯罪的规定，对水污 

染违法犯罪行为起着打击和预防作用。然而，我们知道，对严重危害水资源的行为包括两个方面：一是 

对水资源的污染，二是对水资源的破坏。刑法仅对前一方面作出规定，对后一方面则漠然置之，未免放 

纵了大量的水资源犯罪行为。依照我国水法规定，水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同时，除特殊情形外，其他单位 

和个人直接从江河取水必须征得水行政主管部门许可；单位和个人取水必须按照许可的时间、地点、程 

序、方式及数量实施取水。事实上，许多单位和个人并不是完全按照取水许可的内容进行取水，而经常 

是恶意超取、滥取或违背取水顺序甚至未经任何申请而进行取水，不仅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扰乱了 

正常的取水用水秩序，给其他单位和个人带来很大的经济损失，更是对水资源的极大破坏。这种行为已 

经不是简单的违法行政许可的行政违法行为，而是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的犯罪行为，不对其采取相应 

的刑事制裁，不足以纠正非法取水行为以保障取水许可制度的切实有效实施。 

2．3 《刑法》只规定了惩罚水资源犯罪的结果犯。对水资源的保护力度不够 

《刑法》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规定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在涉及环境犯罪的各种罪 

名中，除了极少数罪名外，绝大多数以结果犯作为惩罚对象，而没有以危险犯作为惩罚对象。这对于旨 

在保护水、大气等自然资源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也不例外。也就是说，危害水资源的行为只有在“致 

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时，才构成犯罪。直言之，水资源犯罪为结果犯。 

然而，同普通犯罪相比，水资源等环境犯罪行为的作用机制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表现在：普通犯罪行为遵 

循的是行为直接作用于他人的人身或财产，而水资源等环境犯罪行为则是行为作用于环境，然后以环境 

为中介产生对他人的人身或财产造成损害。这就是说，如果仅仅以对他人的人身或财产的损害后果为 

构成要件，则众多的破坏水环境资源因为只对环境造成破坏，而并不一定产生危害人身财产的严重后 

果，对这类行为就不能实施刑事制裁。这显然与刑法打击水环境犯罪，保护水资源的初衷是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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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如果放任不管，势必引发对水资源严重的危害后果。因此，对水资源犯罪的犯罪构成客观要件的规 

定过严，就意味着行为人受到刑事追究的可能性很小，只要不发生重大的危害后果，就不会产生刑事责 

任，从而降低了刑罚实现的可能性，对预防重大水资源污染事故的发生十分不利。 

3 完善水资源刑法保护的若干建议 

针对现行刑法的上述缺陷，笔者拟提出如下建议： · 

3．1 在水资源犯罪案件中确立无过错责任原则，增设有关举证责任倒置的条款 

无过错责任，是随着近代民事法律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而逐步确立的一项新的归责原则，其基本含义 

是：无论行为人主观上是出于故意还是过失，只要其行为造成了危害后果，行为人就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它首先在民事案件中被采用。目前已有不少国家采用该原则来追究水资源犯罪行为人的刑事责任。美 

国《废料法》规定，只要行为人的行为导致任何废料倾倒入江河、港KI，不论其主观上有无过错，均构成犯 

罪；日本《空气污染控制法》、《水污染控制法》规定，只要排污物对公众生活或身体造成了损害，无需查明 

排污者的主观心理即可追究其刑事责任；法国《农业法》有关水污染犯罪的规定中，以实质犯罪或客观的 

实体侵害行为为事实基础，在法律上建立了客观归罪即无过错构成犯罪的立法例。 

我国水资源犯罪的认定中也应借鉴他国立法经验，确立无过错责任原则。其理由如下： 

1)确立无过错责任原则，有利于加大对水资源犯罪的惩治力度，维护社会利益，符合环境刑事立法 

目的。 

2)无过错责任不考虑主观意识，因而对行为人提出了更高要求。可以促使行为人在开发利用水资 

源过程中规范自己的行为，以产生预防水资源犯罪之功效。 

3)确立无过错原则，有助于减轻司法机关认定、审理水资源犯罪案件的压力，提高司法经济效能。 

总之，在水资源问题日益尖锐的今天，只有确立无过错原则，才能逐渐减少，进而避免那种因主观过 

错不明确而逃脱刑事制裁只承担民事责任的适当补偿了事的不公平现象。 

在确立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同时，增设举证责任倒置条款则是必然的要求。当今社会，企业的生产规 

模和生产过程日趋专业化、系统化、复杂化，显然控诉方发现事实真相的难度也随之增大。如果由被告 

方承担罪轻或无罪的证明责任，那么事实真相往往更容易被发现。因为被告方一般而言对企业的生产、 

运作具有相当的专业知识，并且通常亲历了危害水资源行为发生、发展的全过程，应该更清楚 自己是否 

有过错，能够更好地承担证明责任。因此，针对水资源犯罪增设有关举证责任倒置的条款，同样具有积 

极的现实意义。 

3．2 增设非法取水罪 

针对我国《刑法》没有对非法取水等行为规定相应的刑事责任，笔者建议应当增设非法取水罪。非 

法取水罪是指一切单位和个人未经行政许可取水或虽经行政许可但不按照取水许可的时间、地点、程 

序、方式和数量而超取、滥取造成或可能造成水资源破坏重大后果的行为。其犯罪构成包括：犯罪主体 

是一般主体，包括一切单位和个人；犯罪客体是复杂客体，包括国家对水资源的管理制度、正常的用水秩 

序和水资源的国家所有权；客观方面是行为人实施了应经许可而未经许可并实施取水行为，或虽经许可 

却不按照许可的内容而滥取、超取造成水资源破坏行为；主观方面按照无过错责任原则处理，即行为人 

的行为与所造成或可能造成的水资源破坏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则不问行为人主观上是故意还是过 

失均构成非法取水罪。 

非法取水罪的设立使有效制裁非法取水行为有法可依，有利于打击非法取水的一切犯罪活动，有利 

于维护正常的取水秩序和取水许可制度，保护国有资产和水资源不受非法侵害。非法取水罪和刑法第 

三百三十八条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等规定一道，共同打击水资源的污染和破坏行为，完善了水资源刑事 

犯罪立法，实现对水资源的全面保护。 

3．3 追究水资源犯罪危险犯的刑事责任 

水资源犯罪危险犯是指，无论危害水资源的行为是否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后果，只要客观上使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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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处于危险状态，就应当认定已构成犯罪既遂。这种危险是客观存在的，使水资源处于一种实际的危 

险状态，而非主观臆想或推测。并且，危险的程度较为严重，有可能引发范围广、程度深、难以恢复的危 

害后果，甚至可能危及人们自身的安全或导致公私财物的重大损失。如果已经造成了实际的损害后果， 

则应当按照结果加重犯处理。 

水作为人们生产和生活的重要的资源，在人类社会的生存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 目前 

水资源日益紧张的形势下，必须予以大力保护，否则必将影响到国家和社会的发展甚至人类的生存。有 

鉴于此，追究水资源犯罪危险犯的刑事责任，其意义在于：一是有利于防患于未然，及时、有效地保护水 

资源；二是有利于充分发挥刑法的预测、指引作用，帮助行为人预测 自己的行为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使 

行为人更加谨慎地对待水资源；三是增加水资源犯罪危险犯既可以弥补对行为犯的打击不力，又可以预 

防对结果犯的打击滞后，是一种比较积极、合理的措施。 

当然，这里存在一个度的问题，即只有那些对水资源足以造成严重后果的危险状态的行为，才能认 

定为犯罪，否则就会犯打击面过宽、滥用刑罚的错误，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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